
证券代码：

603885

证券简称：吉祥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16-003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16日

召开了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吉祥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和《关于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

年11月17日披露的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5-047。 公司2015年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6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00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上

述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15年12月29日实施完毕。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68,000,000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136,

000,000股。公司已于近日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

变更为1,136,000,000元整。 其他原登记事项不变。

公司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8号

法定代表人：王均金

注册资本：人民币113,600.0000万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营业期限：2006年3月23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国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内地至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周

边国家的航空客货运输业务，航空配餐；飞机零配件的制造；日用百货，五金

交电，纺织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化工原料（除危

险品），金属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

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3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延期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3571号）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日内向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立即会同各中介机构积极就相关问题进行核查， 准备回复工作。 鉴于

春节假期导致二月份工作日较少，并且《反馈意见》所涉及的事项需要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相关核

查工作、材料补充工作等事项需要一定的时间，为切实稳妥地做好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我公司经与

中介机构审慎协商， 于2016年2月2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延期回复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的申请。 公司将于2016年2月29日前报送反馈意见回复及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600579

证券简称：天华院 编号：

2016

—

004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前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2016年2月2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通知书》（160183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

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1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6年2月3日，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新余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新余祥顺” ）的通知，获悉其2015年7月23日质

押给戎国平的42,471,764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54%）和2015年7月

29日质押给戎国平的4,023,59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51%），共计46,

495,354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06%）于2016年1月29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解除质押登记的相关手续，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为46,495,354股。

新余祥顺前期已质押的股权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2015年7月27日《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2）和2015

年8月3日《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新余祥顺共持有公司股份74,499,35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6.56%，本次解除质押后其未有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3日

股票代码：

002487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2016-005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增持计划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4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鉴于公司计划于2016年2月29日披露2015年年度报告，受定期报告披露窗口

期的影响，公司控股股东拟将增持计划延期，现具体公告如下：

一、原股份增持计划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金鑫先生计划未来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连续竞价

和大宗交易）或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适时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

于500万元（人民币），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2%。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8月4日披露的《关于实际

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二、股份增持计划延期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动作指引》第4.2.21条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在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三十日起算，直至公告前一日不得买卖上市公司股份。 经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沟通确认，金鑫先生拟将

本次增持计划期限延长三个月，除此之外其他承诺不变。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4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3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傅利泉先生关于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傅利泉 是 1,765万股高管锁定股 2016-2-2 2017-2-6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9% 融资

合 计 1,765万股 2016-2-2 2017-2-6 - 3.69%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傅利泉先生共持有公司股票478,463,2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25%，其中无

限售流通股119,615,824股，高管锁定股358,847,472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傅利泉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9,245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7.97%。 其中本次质押股份1,7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2%。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5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暨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5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一）》，决定与控股股东傅利泉、副总

裁张兴明及其他非关联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华视智新科技有限公司 （暂定名）。

详见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29日和2015年10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2016年2月3日获悉：上述控股子公司已经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核准注册登记，工商

核准名为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并于近日领取了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控股子公司名称：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99号C10

法定代表人：傅利泉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年2月1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技术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设计、开发、安装及销售，网

络产品的开发、系统集成与销售，电子产品工程的设计、安装，智能化产品的设计、开发及销售，从事进

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6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两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以及一项由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颁发的美国发明专利证书，具体专利情况如下：

（一）国内发明专利

1、发明名称：基于色度信号的串色抑制和YC分离方法、装置及系统

专 利 号：ZL� 2013� 1� 0076454.2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申 请 日：2013年03月08日

有 效 期：二十年

证 书 号：第1884396号

2、发明名称：一种外同步触发信号的生成方法及生成设备

专 利 号：ZL� 2012� 1� 0370267.0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申 请 日：2012年09月27日

有 效 期：二十年

证 书 号：第1915009号

（二）美国发明专利

Patent� NO.(专利号):� US� 9� 232� 204

Date� of� Patent（授权公告日）:� JAN.5,2016（2016年1月5日）

Abstract（摘要）:Provided� in�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are� a� method� and�

device� for� transmitting� a� high-definition� video� signal, � comprising: � isolating� from� the�

high-definition� video� signal� a� luminance� signal� and� a� chrominance� signal, � and, � by�

using� an� analog� signal� transmission� mode, � using� non-overlapping� frequency� hands� to�

transmit� respectively� the� luminance� signal� and� the� chrominance� signal. � The� solution�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employs� the� analog� signal� transmission� method, � utilizes�

independent� frequency� bands� to� transmit� respectively� the� luminance� signal� and� the�

chrominance� signal, � and� ensures� that� the� luminance� signal� and� the� chrominance� signal�

do� not� affect� each� other, � thus� ensuring� video� quality� and� timeliness� of� the�

high-definition� video� signal� when� transmitted� over� a� long� distance.（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清

视频信号传输方法与装置，包括：从高清视频信号中分离亮度信号和色度信号，并利用模拟信号传输方

式，利用不发生交叠的频带分别传输亮度信号和色度信号。 根据本发明方案，采用模拟信号传输方法，

利用独立的频带分别传输亮度信号和色度信号，保证亮度信号和色度信号互相不产生影响，从而可以

保证高清视频信号在长距离传输时的视频质量和实时性。 ）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3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600136 公告编号：临2016-020号

债券简称：16道博债 债券代码：135207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完成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年11月20日，上交所出具了《关于对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5﹞2255号），认为本次面

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4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挂牌转让条件，对本次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

在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发行完毕。

根据《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

说明书》，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2亿元，期限为3年期，票面利率6.95%，已于2016

年2月2日完成认购缴款，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划入公司本次债券发行的募集资

金账户。 债券认购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如下：

1、债券名称：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简称为“” ）

2、债券代码：135207

3、发行总额：20000万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期，债券存续期第2年末，附发行人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票面利率：6.95%

7、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8、起息日及付息日：本期债券起息日为2016年2月2日，付息日为本期债

券存续期内每年2月2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9、兑付日：本次债券兑付日为2019年2月2日。 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本次债券回售部分的兑付日为2018年2月2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和/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4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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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博债 债券代码：

135207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机构及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2014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已于2015年2月完成，公司聘请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

证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作为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持续督导机构。 天风证券委派张俊果先

生、李长桦先生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国金证券委派罗永君先生、王峰先生

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一、持续督导机构变更

2015年5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星汉宜” ） 引进实力雄厚的投资方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当代集团” ），在实现其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公司的快速

成长。 鉴于当代集团系天风证券的主要股东，对天风证券的董事会具有重大

影响，基于谨慎性考虑和财务顾问的独立性原则，经协商，公司与天风证券终

止持续督导工作，并变更公司持续督导机构为国金证券。

二、持续督导机构主办人变更

近日，公司收到国金证券发来的《关于更换道博股份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持续督导主办人的函》，函告国金证券原持续督导主办人罗永君先生因离职，

不再履行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职责。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

国金证券现授权贾超先生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持

续督导主办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主办人为王峰先生和贾超先生，持续督

导期至2016年12月31日。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4日

附：贾超简历

贾超先生原系该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协办人，较为熟知本项目，并且

具有多年的并购工作经验，熟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

政策，具有持续督导工作的胜任能力。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6-13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今日收到股东叶荔女士函告，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

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叶荔

第一大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5,000,000

2016年2

月1日

未定

招商财富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3.33% 担保

叶荔

第一大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4,300,000

2016年2

月2日

未定

四川信托有

限公司

2.87% 担保

合计 9,300,000 6.20%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叶荔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50,0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2.05%。 叶荔女士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143,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4%。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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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2

月2日上午在公司七楼小会议室召开，公司于2016年1月27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书面形式送达了本次

会议的通知及文件。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跃荣先生召集并

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住所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2月4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住所

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2月4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2月4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度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2月4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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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住所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因公司总部办公地址变更，

同意公司变更住所至新的总部办公地址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具体情况如下：

一、住所变更

变更前：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路龙津花园东塔五楼；

变更后：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南环西路112号。

二、根据住所的变更，拟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条款号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四条

公司住所：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路

龙津花园东塔楼邮编：364000

公司住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南环西

路112号，邮编：364000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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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预计2016年度与关联

人龙岩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交建集团” ）发生的销售商品、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3,000万元。

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王跃荣先生为龙岩交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交发集团” ）董事，董事陈海宁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龙岩交通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下称“交通国投” ）董事，交通国投与交建集团同受交发集团控制，董事长王跃荣先生，

董事陈海宁女士系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公司关联股东交通国投、王跃荣先生

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交建集团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6年

预计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未经审

计）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交建集团 11,000.00 781.31 4.92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交建集团 2,000.00 3,320.45 25.59

（三）2016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交建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558.68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龙岩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龙岩市新罗区西城西安南路119号19幢

3.法定代表人：张洪春

4.注册资本：18,900万元

5.税务登记证号码：350802779641388

6.主营业务：公路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市政公用工程、土石方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的施

工，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7.唯一出资方：龙岩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8.交建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 标

201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母公司报表

总资产 109,311.09 95,498.22

净资产 14,530.47 14,403.88

合并报表

营业总收入 5,150.03 23,014.05

净利润 -1,005.69 4,721.98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交建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交发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交建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与其日常交易业务构成关联交

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在关联交易事项发生前， 公司均对关联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审查， 确保其依法存续且正常经

营。 交建集团财务状况稳定、资信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存在长期占用资金并造成坏账的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价款根据约定

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对于2016年度预计范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在《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交易双方将在交易实际发生时签署具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2016年度与交建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于日常经营过程中持续发生的、正常合理的

商业交易行为，属于正常的业务范围。关联交易的定价参照同类商品、服务的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

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在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议案之前，已向我们提交了有关资料并就该等

事项与我们进行了事前沟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就我们关注的问

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认为：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对2016年度与关联人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合理预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

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过程中持续发生的、正常合理的经营性业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

要，我们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预计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业务范围，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关联董事

在审议议案时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做出的决议，同意将《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龙洲股份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公允的原

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由双方参

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龙洲股份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公司关联股东

交通国投和关联董事王跃荣先生应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交易双方将在交

易实际发生时签署具体协议。

综上，保荐机构对龙洲股份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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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董事会根据2016年度经营计划和

资金需求情况，对公司201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进行了预测分析，现将有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6年2月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2016年度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情况，为便于各控股子公司获得银行融资或合作方

授信， 满足其生产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4,

500.00万元（具体见表1）的范围内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保函等）办理具体手续；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在上述担保总额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代表公司签

署相关担保文件；具体实施时，根据公司与金融机构或合作方签订的担保合同办理，不再另行召开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文]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此次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4,500.00万元内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因加上本次审批对外担保金额，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将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且其中九家控股

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见表2），故本次《关于201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尚需提

交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表1：预计201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序号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单位：万元）

1 龙岩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000.00

2 龙岩市雪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

3 梅州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300.00

4 梅州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000.00

5 梅州华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

6 厦门曼之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7 厦门市诚维信商贸有限公司 1,700.00

8 厦门市星马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

9 龙岩市龙洲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500.00

10 龙岩市华辉商贸有限公司 6,000.00

11 金润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 10,000.00

12 福建武夷交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13 天津市龙洲天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14 安徽中桩物流有限公司 17,000.00

合 计 94,500.00

表2：控股子公司资产负债率

序

号

被担保人

资产负债率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1 龙岩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5.11% 56.07%

2 龙岩市雪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9.24% 70.12%

3 梅州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3.95% 78.64%

4 梅州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9.37% 101.28%

5 厦门曼之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7.17% 0.00%

6 厦门市诚维信商贸有限公司 80.47% 74.97%

7 厦门市星马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6.97% 89.13%

8 金润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 74.45% 26.07%

9 天津市龙洲天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4.81% 108.54%

表3：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控股子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 代 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

公司持

股比例

与公司关系 经营范围

母公司报表 母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

（未经审计） （经审计） （未经审计） （经审计）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0日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龙岩市新宇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310.29 魏富元 12,000 100% 全资子公司

汽车、配件、钢材

销售及维修

56,257.10 14,004.69 29,678.40 13,038.21 62,223.78 729.92 97,699.35 206.7

龙岩市雪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47.13 魏富元 6,000 100% 全资孙公司 汽车的销售等 16,619.26 5,112.14 18,299.27 5,467.17 29496.18 -461.01 55,895.95 -531.6

梅州市新宇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011.22 石蕾 2,000 65% 控股孙公司

一汽-大众品

5,950.00 955 6,024.00 1,287.00 23,633.00 -106 34,743.00 -31

牌汽车销售

梅州中宝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201012.28 赵贵明 1,000 49% 控股孙公司

华晨宝马、进口汽

车、配件销售

12,076.76 11,645.85 17,083.04 226.11 20,592.62

76.55 -149.56 90.67

梅州华奥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20131.18 魏富完 8,247 51% 参股公司

汽车、 配件销售;

维修

16,497.77 6,509.92 13,145.12 6,621.26 15,330.02 -111.34 13,898.28 -414.93

厦门曼之洲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411.18 黄加祥 500 100% 控股孙公司

汽车、 配件销售;

维修

1,809.53 413.18 478.17 478.17 1,442.15 -64.99 0 -21.93

厦门市诚维信商贸

有限公司

20023.18 钟志红 500 80% 控股孙公司

汽车、 配件销售,

维修

2,502.15 488.73 2,293.15 574.08 2,724.40 -85.35 6,653.66 -120.53

厦门市星马王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44.16 魏富元 1,000 80% 控股孙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的

销售与服务

3,494.52 455.24 5,361.60 582.69 6,231.51 -127.45 11,312.06 84.5

龙岩市龙洲物流配

送有限公司

20108.04 罗厦明 6,000 100% 全资子公司

普通货运,货物专

用运输

9,202.45 5,933.30 9,697.98 6,140.90 3,776.11 -209.73 6,442.27 -97.76

龙岩市华辉商贸有

限公司

200812.25 刘启春 4,000 100% 全资子公司

建筑材料等的销

售

7,470.92 4,110.67 8,255.35 4,058.95 7,038.37 14.26 7,361.00 134.98

金润商业保理（上

海）有限公司

20137.26 徐赛花 5,000 51%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融资、催

收

18,681.56 4,773.50 4,891.37 3,616.11 869.88 141.66 169.16 -302.06

福建武夷交通运输

股份有限公司

20044.29 江银强 10,000 61.49% 控股子公司

客运站经营、货运

站经营

62,592.79 30,747.47 58,891.18 28,263.07 28,002.48 3,055.85 38,473.07 3,829.97

天津市龙洲天和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19985.18 王永胜 1,000 65% 控股子公司

燃气技术的开发、

咨询、服务、城镇

燃气经营

3,215.46 167.02 1,308.49 -111.7 -- -221.28 -- --

安徽中桩物流有限

公司

20118.1 蓝能旺 15,333.60 75% 控股子公司

堆场仓储及与物

流有关的商务咨

询服务

22,494.37 14,830.11 18,791.71 11,136.08 -- -- -- --

注1：由于天津市龙洲天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中桩物流有限公司尚处于项目建设期，未产生

营业收入。

三、董事会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认为，各控股子公司正处于经营快速发展的时期,�资金需求量较大，由公司为各

控股子公司向银行或合作方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是为确保各控股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满足各

控股子公司经营过程中对资金的周转需求，有助于抓住经营过程中的良好商业机会，提高各控股子公司

的经济效益。

（二）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孙公司，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被担保方的经营管理风险

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三）公司持有各控股子公司的股权比例详见表3；在上述额度内的对外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

将要求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照公平、对等原则，依据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或反担保。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审慎核查后，我们认为：

（一）公司于2016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出于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所

需，并且主要是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或授信提供担保，目前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公司能够实际

掌握被担保对象的生产经营及资金管理，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能够较好控制对外担

保风险，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同时，为降低风险，公司将要求各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其持股比

例提供具有可执行性的相应担保或反担保。

（二）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情形，公司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审议和执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一）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已审批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3,995.00万元，

已审批担保总余额占公司201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1.14%。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48,

995.00万元、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5,00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占公司2014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46.40%。 无逾期担保。

（二）本次提请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为94,500.00万元，占

公司201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9.50%。

六、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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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

月19日（星期五）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年2月18日15:00至2016年 2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五）出席对象：

1、截止到2016年2月1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六）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南环西路112号（龙洲大厦）十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住所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其中，议案1和议案3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16年2月4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三、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出席的持受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

记手续。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6年2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投票代码：362682；投票简称：“龙洲投票” 。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

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3、股东投票的操作程序：

（1）买卖方向选择“买入” ；输入投票代码“362682”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对照下列表格，如1.00代表议案1，2.00代

表议案2，依次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100元代表总议案，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

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具体如下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

价格

1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

2 《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00

3 《关于201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3.00

总议案 对议案1至议案3统一表决 100.00

（3）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 股代表同意，2� 股代表反对，3� 股代表弃权，如下表所

示：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投票注意事项

（1）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2）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

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3）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其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15:00至2016年2月19日 （星期

五）15:00期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股东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如下：

①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进入“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

份证号”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元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

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

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

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式与激活方

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他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0755-82083225/82083226/82083227。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②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CA证书登录；

③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如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

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3、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通过互联网投票

的， 投资者可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点后登陆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的结果。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南环西路112号（邮编：364000）

电 话：0597-3100699

传 真：0597-3100660

电子邮箱：lzyszqb@163.com

联 系 人：刘材文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四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本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

行使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

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非累积投票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

《关于201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

（注：注：该表决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

划“√”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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